
   附件 2 

高级法银行净稳定资金比例定量信息披露模板说明 

一、模版中的各项数据均采用并表口径，并表范围按照《商

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模版中各个项目采用季末数值，相关口径和计算方法按

照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其中各个项

目的折算前数值按照剩余期限及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

法》附件 3 中相关规定填报；折算后数值是对其折算前数值按折

算率折算后的数值。所需的稳定资金项目既包括无变现障碍资

产，也包括存在变现障碍的资产。 

三、模板中各项目与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相关项

目的对应关系及说明如下： 

模板中的 

项目序号 
说明 

1 资本为项目 2 和项目 3 合计。 

2 
监管资本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

目，包含资本扣除项，但不包括剩余期限小于 1 年的二级资本工

具。 

3 
其他资本工具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有

效剩余期限在 1 年以上的其他资本工具，不包括若行权将会使剩余

期限降到 1 年以下的带有明确或嵌入期权的资本工具。 

4 来自零售和小企业客户的存款为项目 5和项目 6合计。 

5 
稳定存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

目，包括来自零售和小企业客户的无确定到期日（活期）存款和定

期存款。 



6 
欠稳定存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

项目，包括来自零售和小企业客户的无确定到期日（活期）存款和

定期存款。 

7 批发融资为项目 8 和项目 9 合计。 

8 
业务关系存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

关项目。 

9 

其他批发融资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

关项目，包括非金融企业客户、主权、公共部门实体、多边和国家

开发银行、中央银行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（有担保和无担保）融

资。 

10 
相互依存的负债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

相关项目。 

11 其他负债为项目 12 和 13 合计。 

12 
净稳定资金比例衍生产品负债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

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仅填报折算前数值，不需区分期限。 

13 
以上未包括的所有其它负债和权益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

办法》附件 3 中未纳入以上类别的所有资本和负债项目。 

14 
可用的稳定资金总计为项目 1、4、7、10 和 11 合计，仅填报折算后

数值。 

15 

净稳定资金比例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合计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

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，无需考虑流动性覆盖率计算中

的操作性要求以及对二级和 2B 级资产的上限要求，也无需考虑流

动性覆盖率一级资产中对风险权重不为 0%的外币债券的限制要求。 

16 
存放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关系存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

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 

17 贷款和证券为项目 18、19、20、22 和 24 合计。 

18 
由一级资产担保的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

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 

19 
由非一级资产担保或无担保的向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对应《商业银

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 

20 向零售和小企业客户、非金融机构、主权、中央银行和公共部门实

体等发放的贷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



相关项目。 

21 
向零售和小企业客户、非金融机构、主权、中央银行和公共部门实

体等发放的在信用风险标准法下风险权重不高于 35%的贷款对应

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 

22 
住房抵押贷款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

关项目。 

23 
在信用风险标准法下风险权重不高于 35%的住房抵押贷款对应《商

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 

24 
不符合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标准的非违约证券，包括交易所交易的

权益类证券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

项目。 

25 
相互依存的资产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

相关项目。 

26 其他资产为项目 27 至 31 合计。 

27 
实物交易的大宗商品（包括黄金）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

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 

28 
作为衍生产品交易初始保证金的现金、证券或其他资产，以及向中

央交易对手违约基金提供的现金或其他资产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

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不需区分期限。 

29 

净稳定资金比例衍生产品资产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

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。折算前数值不需区分期限。如果净稳定

资金比例衍生产品资产大于净稳定资金比例衍生产品负债，则在折

算后数值单元格中填报净稳定资金比例衍生产品资产与净稳定资金

比例衍生产品负债的差额。 

30 

衍生产品附加要求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

的相关项目。在折算前数值单元格中，填报衍生产品负债，即扣减

变动保证金之前的净稳定资金比例衍生产品负债，不需区分期限；

在折算后数值单元格中，按折算前衍生产品负债金额的 20%填报。 

31 
以上未包括的所有其它资产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

附件 3 中的相关项目，为未纳入以上类别的所有资产。 

32 
表外项目对应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附件 3 中的相关项

目。 



33 
所需的稳定资金总计为项目 15、16、17、25、26 和 32 合计，仅填

报折算后数值。 

34 
净稳定资金比例按照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中的相关方

法进行计算。 


